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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曾提笔写小品文章，更遑论这是首次应邀为博客为文，考虑了半响该写些什

么。学术研究讨论的文章写的精练的学者专家大有人在，关于法律的专论也有权威

的立法者和法学专家来点评，都轮不到我在孔夫子面前卖文章。严肃的话题大家也

看多了，所以，还是写些个人的感想，纯粹作为一种饭后茶歇的交流吧！ 
 

*  *  * 
 

女儿总是问我：妈妈，如果你退休的话最想做什么？ 
 

女儿是一个感性十足的孩子，却有着思路分明的逻辑，相当矛盾的组合。文笔

和英文都好，钟情于“犯罪鉴证”(电视剧集 CSI 看多了) ，满腔的热血希望能伸

张正义，却怎么也不肯学法律。理由很简单，不想步我这个妈妈的后尘 -- 凡事挂

心， 碰到客户有问题时，就什么事也往自己的心里去，总是寤寐思服，辗转反

侧，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范仲淹，哪里有本事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但是无论如何做不到佛家的“真放下！”。 
 
多年学习法律以来，不曾停止过思考“理性”与“感性”的问题。法律人，原

本应当是理性重于感性，才能冷静与理智的思考问题，但我总认为除此之外，法律

人还应该有一份执著与热情，方能锲而不舍的追求公理及正义！因此，当把理性与

感性放在我的天平上时，恐怕得往感性倾斜的多一些。也因此，客户的喜怒哀乐总

是深深地牵引着我。朋友见我苦恼时总劝我得懂得如何令自己的情感与工作“剥

离”，我心想这可不是剥花生，拨开了壳，吃了两颗花生就豁然开朗了。或许这归

因于我原本是个学文科的人，自小更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成日浸淫于唐诗、宋词这

些抒情与哲理的文学作品中，让自己着实的陷在“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

愁。”和“风住尘香花已尽”的意境里，像是一只春蚕，吐丝、做茧，恰似如丝牵

藤般的纠缠。先父总担心我多愁善感，万一上了年纪恐怕很难改正，故此在我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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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大学时，难得坚持地劝我务必放弃自己心仪的中文系而必须选外文系。我百般

不情愿的舍弃了唐宋八大家和李清照，抱起了像块砖头的英国文学史和莎士比亚，

艰辛的走过“to be or not to be”的日子！ 
 
随后机缘巧合的修读法律，让我深刻领悟到对一个称职的法律人而言，严谨、

条理分明的逻辑是不可或缺的本质。平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审阅或拜读一些思路分

明、言简易赅的文件或作品；最痛苦的则莫过于见到一些长篇大论、来回迂迴不知

所云的文稿，绕了三十行字，结果发现实际上用三行字就可以说清楚了。思想的表

达一旦付诸文字时与理性的思维应该是有绝对的关系的，问题是写东西理性固然重

要，可当处理人际关系时，是不是只能紧紧守住“理性”二字一定是“铁面无

私”？只管客户的指示并一味的奉为臬圭（但不论对错）？要如何拿捏理性与感性

的分界线？是不是这二者必定不能兼容并蓄？许多人认为具备理性思维的人绝无可

能感性，因为这二者是极端的。但我不以为然，一味僵化的死守“理性”，毫无松

动的话，恐怕处理任何事情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通常从事法律工作的人考虑策略时靠的是理性的思路，首先自然是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 但是当处理任何争议，尤其是调解和处理劳动争议时，并不

总是单单搬出法律条文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我总说处理劳动关系就是处理人的关

系，那可不像处理土地的争议一样，房地产是没有感情的“物”，无论你如何的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全凭权利人的决定。但是人是有感情有情绪的动物，因

此，处理人的关系时要注意尊重彼此。西方国家的思维和中国文化、人情世故有着

天壤之别。西方的思维往往是认为只要我有理，处理方式是否近人情则在所不问。

我们可以理解国外解除员工的方式可以是甩一个纸箱子让员工在三十分钟内清理自

己的物品，而后由保安人员护送离开公司。但是这种冷酷的方式套用在中国员工的

身上时必定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从中国人的思维而言，即便解除系于法有据，但

是这种挥别的方式恐怕未必适合于所有的情况。 
 
近年来劳动争议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解决争议的方式有所改变，职工更倾向于仲

裁或诉讼，而不再情愿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争议。究其原因无它，无非是职工们

更了解自己的权益了，所以不会轻易妥协。其次，兴讼之成本低廉 － 2008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之日起，仲裁取消了收费，

加上仲裁时效也由原来的 60 天延长到至少一年，而在某些城市，仅仅花 10 元人

民币即可提起诉讼，因此对员工而言，可说是绝对的低成本、低风险。反之，用人

单位则需投入人力、物力、管理人员的时间与精力和聘请律师应诉的法律费用，实

是高成本、高风险。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任何劳动争议均应首先尽最大努力尝试

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而处理劳动争议时，就必须理解你有可能会面对不讲理的

员工或是用人单位，此时，仅仅只靠一方理性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可能出现“秀才

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局面．个人认为应该把握情、理、法的顺序；对当事人都

必须尊重，应先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最后始晓之以法（当员工或用人单位不可理

喻且其行为违法时，应该对其晓以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我总说法律是不得已时

才祭出的最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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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多数的法律人将法律条文置于人情世故之上可以说是一种惯性思维，这

不存在“错误”一说，但却值得探讨。我倾向于赞同这样的理念，即在价值层次

上，人情事理可说是社会公序良俗甚至是法律之本，法律并不必然凌驾于人情和事

理之上，因为法律也不外乎人情啊！我很难接受法律人只论理性，把自己视为一个

冷酷无情的“维法机器”的心态。反之，我认为必须保有一份关怀体恤周遭普罗大

众的真诚。过度理性的结果可能是优雅而冷漠的，它可能令法律人墨守成规，认为

自己从事的是一份“自傲的专业”，可是如此是否能展现出一个法律人对周遭人群

的深切关怀与关爱？难道这个世界还不够现实和冷漠？还需要法律人让它变的更冷

酷吗？ 
 
“破绽”（Fracture）是一部我非常喜爱的电影，情节叙述一名能力顶尖的年

轻检察官（Ryan Gosling 所饰演），有着 97%入罪率的骄人纪录，自然受到名律

师事务所的青睐，他也引以为傲的迫不及待地能加入一个待遇优渥十倍不止，让他

能跻身上流社会的名所。因此，理性十足但过于自信的他当接到检察署分配给他的

最后一个案件：一名冷血、思路缜密更精于算计的工程师（Anthony Hopkins 所

饰演）谋杀对自己不忠的妻子时，这位检察官低估了那位设计了几近完美的谋杀案

的工程师。急于攀上枝头做凤凰的他不曾审阅案情，不曾和所谓的“证人”就案情

进行任何的核实，也没有心思去认真地办理这个案件，全凭他的督导告诉他疑凶已

经写了自白书，他就认定将疑凶定罪对他而言根本无需费吹灰之力。 
 
当他首次探监和工程师会谈时，工程师问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妻子怎么样

了？”检察官回答：“我不知道。”。这里显示出来的是他甚至不曾去探望他的当

事人 － 受害人！他代表了为人民伸张正义的公权力，却冷酷的对受害人的伤势毫

不关心，缺乏了那一份最珍贵的“关爱”之心。当他毫无准备地走上法庭检控工程

师的那天，惨遭工程师精心设计的陷阱所耍弄，以致令自己和检察署成为公众的笑

柄，检察总长为了控制损害的程度（所谓的“damage control”），毅然的将他

撤换，而原本欲招揽他的名律师事务所则欲解聘他。 
 
随后工程师持续的挑衅他，他才醒悟过来自己原先的自大、自我，只顾自己而

忽视周围的人（他的团队，受害人）是怎样的一种错误。于是他向检察总长承认自

己的错误，要求继续承办该案。检察总长告之不会让他为了他的自大与自我而把案

子再分配给他，他说不是为了他的自大或自我，而是疑凶是如此的享受他所作的一

切，必须有人将他绳之以法才行。检察总长提醒他，如果他输了，他的那份骄矜优

渥的工作可不会再等着他，而检察署也不能再留他，他是否仍然想继续承办？他选

择了继续，即使知道他可能没有能令对方入罪的新证据。 
 
其后他到医院去探望陷入脑死昏迷的受害人，在床边读文章给她听，为了取得

禁制令以防止她的丈夫拔掉她的生命维护器，“关怀”和一种“爱人”的心以及追

求公理与正义的感性逐渐地浮现出来。而与此同时，狡诈的工程师则申请了禁制令

不准他再到医院，否则将逮捕他。他却不予理会，检察总长提醒他，案子打输了，

没有机会了，他应该更多的为自己考虑了。他回答说：“我一直没少为自己考虑

过。”，他的意思是之前他都只为自己考虑，考虑得太多了，而不曾为他人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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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和大家分享黎巴嫩大文豪纪伯伦的一句话：“一切的知识都是徒然

的。除非有了工作；一切的工作都是虚空的，除非有了爱。”是的，单单有知识

是不够的，必须能将知识运用在实务上；而单单做好了工作，徒有虚名也没什么了

不起，从事法律工作的同时必须在理性之上多加一些感性，加上对社会群体的关

怀。在受邀为几所大学的法学院的同学们举办讲座时，我总是不厌其烦的想把自己

的这套理念和同学们分享，告诉他们一个法律人要坚守的信念是得有一颗真诚爱人

的心，希望同学们在坚持“理性”的同时，不要忘了“感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价

值。无论将来他们走出校园步入社会后是担任公检法机关的执法人员还是从事律师

或是法学教授的工作，都应该用良知与爱来从事法律工作，坚持原则。多一分关

怀，多一分牵挂，绝对不至于让自己显得不理性。诚然，如何看待这两种特质，肯

定是见仁见智，以上仅是拙见。但是，我深信许多杰出的法律人在待人接物或是处

理案件时，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受人敬仰是因为他（她）们都能够在把握理性的

前提上以感性为依归。 
 
今天是 2008 年的圣诞，当女儿问我：“妈妈，你退休后最想做什么？”的时

候，我的答案是奉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教学工作和慈善事业，希望能把自己的一

些经验回馈予社会，希望能让还没出校门但立志做“法律人”的精英学子们集理性

与感性于一身，热爱他们的工作、关怀周遭的人群，用真诚、热情的心为社会奉献

一己之力。是的，我希望能以这句话和大家共勉：“法律人的价值不在于学历文件

上主修了什么，而在于立身社会中做了什么”！ 
 


